附件2

《山东省人工智能终端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现将《山东省人工智能终端财政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简称《实施细则》）的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终端是人工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关键载体。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工信部等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人工智能终端创新发展指导文件，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工作会议对促进智能终端等产品扩容升级作出安排，为我省加力发展人工智能终端产业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山东省人工智能终端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提出了加快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的具体任务目标。

为抢抓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发展契机，进一步提升产业创新力、竞争力，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拟会同省财政厅实施新一轮人工智能终端奖补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终端产业融合应用，充分发挥我省消费电子制造能力强、应用场景丰富优势，持续塑强核心竞争力、释放产业发展新动能。

二、起草过程

2025年12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启动了政策制定工作，在深入研究国家和省相关文件精神基础上，结合全省产业发展实际，形成《实施细则》初稿。征求了省有关部门、部分市工信局以及重点企业、社会组织的意见，经修改完善后，形成了对外公开的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主要分六章18条和1个附件：第一章总则部分，明确了政策依据、人工智能终端的定义、政策资金来源和负责部门。第二章基本条件部分，明确了享受政策企业和产品应满足的条件。第三章申报项目和确定部分，明确了项目的申报、评审和资金拨付等相关程序。第四章资金奖补与管理部分，明确了政策支持额度数量、资金使用要求等内容。第五章绩效及监督管理部分，明确了项目资金的绩效管理、监督管理等要求。第六章附则部分，明确了政策的解释部门和实施期限等内容。附件部分主要是政策的评价指标体系。
